
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证明事项
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
 
根据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赤政办发〔2021〕7号）要求,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规范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工作，方便群众，提升服务水平，结合我委实际，制定本工作规程。
[bookmark: _GoBack]本工作规程所指证明，是指公民在依法向市民委申请办理变更民族成份时，居民户口簿不能体现父母子女关系时需提供的由公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子女关系证明。
本工作规程所指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市民委在办理有关事项时，以书面（含电子文本）形式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明内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市民委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申请人书面承诺（含电子文本）办理相关事项。
一、办理要求
申请人在办理市民委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时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证明事项可以代为承诺的，代为承诺需经申请人授权。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法律法规要求的证明。
二、实施规程
(一)告知。申请人办理告知承诺制事项目录范围内的依申请类服务事项时，承办科室（单位）应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指明办理该项业务可以由承诺代替证明的材料数量及种类，请申请人自主选择是否采用承诺制办理。不选择承诺制的，按照法定要件和程序进行。
（二）承诺。申请人选择承诺制办理的，提交承诺代替证明材料之外的其他申办要件，并当场签订证明事项承诺书，以承诺书代替所需办理该项事项的证明材料。承办科室（单位）应予以受理。
（三）办理。承办科室（单位）受理后，按照办件流程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相关业务。受理人员将《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连同其他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事项按时办结。
（四）核查。承办科室（单位）对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具体业务，可以向承诺材料应出具单位对申请人承诺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查。涉及申请人隐私、需要书面核查的，承办科室（单位）应当向证明提供单位出具《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承诺信息协助调查函》。
核查中需要申请人配合的，申请人应当积极配合实施核查，提供必要条件，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拖延、隐瞒。
（五）反馈。收到协助调查函的相关单位要及时按照《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承诺信息协助调查函（复函）》进行反馈，与其他核查验证材料一并留档备查。情况紧急，有特别时限要求的，按照要求的时限进行反馈。
三、核查方式
委属各科室、各单位要通过线上核查、内部核查、协同核查、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申请人承诺内容的事中事后核查。
（一）线上核查。通过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信用记录进行核查。
（二）内部核查。加强科室（单位）间信息互通，即时推送核查。
（三）协同核查。向有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发函开展行政协助核查。
（四）现场核查。对确需进行实地核查的，由核查科室（单位）派出两名或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实施，并视情况请求相关单位协助。
通过核查发现申请人承诺不实，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予以处理，并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的责任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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